
下载品质滨州 畅享品质生活

02 责编：李永亮 邮箱：sdlbwb@163.com
2026.1.22 星期四 民生

□晚报记者 李伟伟 通讯员 李海军 熊正韬 

    近日，滨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市管理局、市邮政管理局联合印发《滨州市低速无人
驾驶装备（车辆）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作为滨州市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无人驾驶试点工作部署、推动
无人驾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管理办法》的出台，为规范低速无人驾驶装备（车辆）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划定了清晰路径、提供了坚实
保障，对激活城市智能治理新动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我市出台《滨州市低速无人驾驶装备（车辆）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办法（试行）》

规范场景应用 激活智驾动能

当前，低速无人驾驶
装备（车辆）道路测试与示
范应用尚处于先行先试的
关键阶段，《管理办法》在
严格落实上级政策要求的
基础上，结合滨州实际作
出创新性安排，凸显鲜明
的地方特色与实践导向。

一是创新管控模式，
立足滨州道路交通实际和
无人驾驶行业发展基础，
推行“总量控制+分级管
理”双重机制，既为行业发
展留足空间，又有效防范
系统性风险，实现“安全可
控”与“创新突破”的有机
统一。二是细化安全保
障，针对滨州应用场景，明
确区分远程安全员与现场
安全员岗位职责，建立“远
程监控+现场值守”双重防
护体系，同时针对物流、环
卫等重点场景细化技术标
准和运行规范，为政策落
地执行提供清晰指引。三
是强化协同联动，明确六
部门职责分工，建立市级
联合复核、县级初审、第三
方监管的协同管理机制，
畅通违规行为处理、事故
处置等流程，规范交通违
法及事故认定标准，形成
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

下一步，滨州市各相
关部门将切实抓好《管理
办法》的贯彻落实，强化协
同联动、优化服务保障，积
极推进低速无人驾驶装备

（车辆）多场景试点示范应
用，持续完善产业生态，打
通 城 市 配 送“ 最 后 一 公
里”，推动低速无人驾驶行
业高质量发展，为打造全
省 AI 交通领域新高地、建
设现代化富强滨州注入新
的强大活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自动驾
驶、人工智能、传感识别等前
沿技术持续突破，低速无人驾
驶装备（车辆）凭借安全高效、
低碳环保、精准便捷的优势，
已在无人物流配送、无人环卫
清扫、邮政末端投递等领域形
成规模化应用趋势，成为推动

城市精细化管理升级、提升公
共服务质效的重要引擎。 

数据显示，2025 年全年低
速无人驾驶装备（车辆）出货量
接近 4 万台，销售规模超过 45
亿元，预计到 2030 年，累计出
货量将攀升至 100 万台。以全
国快递物流网点数量为基础，
低速无人驾驶装备（车辆）的市

场空间约为 4680 亿元，一个千
亿级的市场正加速形成。目
前，全市共有邮政快递企业 78
家，末端服务网点 1085 个。大
宗物流运输、同城即时配送、封
闭园区服务等定制化应用场景
的延伸需求，也呈现持续旺盛
的增长态势。随着行业规模持
续扩大，低速无人驾驶装备（车

辆）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的需
求日益迫切，亟需出台专项政
策规范市场秩序、防范安全风
险。在此背景下，市发展改革
委牵头联合五部门精准施策，
结合滨州道路交通实际与行业
发展特色，制定印发《管理办
法》，为低速无人驾驶行业规范
有序发展按下“快进键”。

>>>立足时代大势与地方实际，积极对接市场需求

《管理办法》的制定始终
坚守合法性、科学性、可操作
性原则，多重依据，有机衔接、
层层递进，确保政策既符合上
级部署要求，又贴合滨州发展
实际。

在法律依据上，严格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
安全法》等核心法律法规，明

确低速无人驾驶装备（车辆）
道路通行、安全管理、数据保
护等方面的基本准则，筑牢政
策合法性根基，确保各项规定
于法有据、合规可行。

在政策衔接上，紧密对标
《山东省无人驾驶试点工作方
案（2025-2027 年）》《山东省无
人驾驶试点协同推进机制方
案》等省级部署，主动融入全

省无人驾驶发展大局，确保滨
州政策与省级工作同频共振、
同向发力，形成上下联动的工
作格局。

在实践借鉴上，系统吸收
北京、上海、深圳、武汉、济南
等先行地区的成熟经验，结合
滨州无人驾驶行业发展现状，
优化完善管理模式与实施路
径，提升政策的针对性和可行

性。
在程序保障上，严格履行

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合法性
审查等法定程序，广泛吸纳行
业企业、科研机构、社会公众
等各方意见建议，充分体现民
主决策、科学决策理念，确保
政策内容贴合实际、凝聚共
识。

>>>坚持依法依规与科学审慎，夯实政策制定依据

《管理办法》以“规范有
序、安全可控、创新突破、示范
引领”为核心目标，立足滨州
无人驾驶行业基础，着力构建
全链条、全场景的低速无人驾
驶发展体系。

一方面，通过高标准建设

无人驾驶配套基础设施，完善
技术标准与管理规范，为低速
无人驾驶装备（车辆）测试应
用提供坚实保障，推动技术创
新与场景应用深度融合；另一
方面，积极探索“无人驾驶+智
慧物流”“无人驾驶+智慧环

卫”“无人驾驶+邮政配送”等
多元应用场景，培育成熟可行
的商业化模式，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滨州经验”。

长远来看，《管理办法》的
实施将进一步壮大滨州低速
无人驾驶相关产业集群，推动

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助力
无人驾驶行业提质增效，为城
市智能化转型、产业结构升级
注入新动能，为现代化富强滨
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聚焦提质增效与示范引领，明确政策核心目标

《管理办法》内容详实、权
责明晰，涵盖低速无人驾驶装
备（车辆）测试应用的全流程、
各环节，构建起“边界清晰、管
理科学、责任明确、保障有力”
的制度框架。

明确定义与适用范围，厘
清管理边界。明确低速无人
驾驶装备（车辆）是指搭载自
动驾驶、传感识别、路径规划
等先进技术，主要用于无人物
流配送、无人环卫作业、邮政
末端投递等特定场景，行驶速
度符合低速标准的智能装备。

《管理办法》全面覆盖该类装
备在滨州市城市道路范围内
开展的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全
场景，清晰界定政策适用的主
体、客体及场景边界，避免管
理空白与职责交叉，确保各项
工作有序推进。

建立科学管理机制，实现
有序管控。创新实行“总量控

制+分级管理”双重管控模式，
兼顾创新活力与安全风险防
控。在管理流程上，建立“县
级初审+市级复核”两级审核
机制，由各县（市、区）、市属开
发区指定管理部门负责前期
材料审核与资格初审，通过后
向市级推荐；经市级六部门联
合复核确认后，方可开展测试
应用工作，确保准入门槛严格
规范。同时，引入第三方专业
服务机制，通过公开征集方式
选取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承担技术检测、数据核验、安
全评估等专业服务，履行全程
运营监管职责，提升管理的专
业性、公正性和高效性。

强化全链条责任体系，筑
牢安全防线。明确“运营主体
主责、安全员履职、部门监管”
的全链条责任体系，把安全防
控贯穿始终。一方面，界定运
营主体为第一责任主体，要求

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配备完
善的全程监控系统，实现实时
数据传输与远程接管功能，建
立健全安全保障机制、应急处
置流程和标准化安全管理体
系，从源头防范安全风险。另
一方面，细化安全员分类管理
要求，明确远程安全员、现场
安全员的专业技能标准、培训
考核流程和岗位职责边界，确
保安全员具备履职能力，构建

“远程监控+现场值守”双重防
护体系。

规范准入与运行标准，保
障通行安全。在准入标准上，
明确低速无人驾驶装备（车辆）
需满足自动驾驶等级、环境感
知精度、故障应急响应、数据记
录存储等核心技术条件，申请
测试应用时需提交车辆检测报
告、运营方案、安全保障预案等
完整材料，确保装备技术合规、
安全可控。在运行标准上，针

对物流配送、环卫清扫等不同
场景车型，分别明确参照标准、
行驶速度、通行路线等要求，划
定禁止通行区域和禁止性行
为，实现场景化、精细化管理，
既保障低速无人驾驶装备（车
辆）安全通行，又维护整体道路
通行秩序。

完善应急处置机制，提升
应对能力。健全应急处置体
系，要求运营主体制定专项应
急预案，配备专业应急救援力
量和装备，定期开展应急演
练，提升突发情况处置能力。
明确事故处置流程，规定事故
发生后，运营主体需立即停止
运营活动、保护事故现场、第
一时间上报相关部门，并积极
配合调查取证、责任认定等工
作，确保应急处置及时、规范、
高效，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影
响，保障公众人身和财产安
全。

>>>突出全链管控与精准施策，细化政策主要内容

>>>
立足因地制宜与
创新突破 ，彰显
滨州特色


